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59,348,859股

2、发行价格：9.95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590,521,147.05元

4、募集资金净额：573,096,289.66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59,348,859股，将于2016年4月1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上市首日

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发行对象为4名，其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9年4月14日（如

遇非交易日顺延）。在锁定期内，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股份拆细、派送红股等方式增加的股份）也不上市交易

或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东方网络 指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南通富海 指 南通富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博创金甬 指 宁波博创金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静观 指 上海静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9,348,859

股股票的行为

股票、

A

股 指 面值为

1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Oriental� Times� Media� Corporation

注册地址：桂林国家高新区五号区

办公地址：桂林国家高新区五号区

邮政编码：541004

公司网址：www.dongfangmedia.com.cn

注册资本：230,565,838元

法定代表人：彭朋

成立时间：2001年12月29日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2007年10月12日

证券简称：东方网络

证券代码：002175

经营范围：影视、动漫、游戏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凭许可证经营）；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凭许可证经营）；

影视、动漫、游戏产品的策划、开发、制作，并通过互联网、数字电视网络进行相关产品的发行、运营；影视、互联网、传媒等产业的投资与投资管

理；电子技术、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智能化测控设备、量具量仪、机电机床设备、智能化运输设备、计算机软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咨询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的进出口产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14年9月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上述议案经公司

于2014年9月19日召开的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拟向包括南通富海、博创金甬、上海静观和石莉4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59,348,859股。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的核准过程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于2015年9月16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6年1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

《关于核准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158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9,348,859股新

股。

（三）本次发行的缴款及验资程序

截至2016年3月23日，公司和主承销商向南通富海、博创金甬、上海静观和石莉4名特定投资者分别发送了《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缴款通知书》，通知上述发行对象于2016年3月24日12:00前，将认购资金划至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证报告》（瑞华验字（2016）45030005号）验证，截至2016年3月24日，主承销商已收到

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的投资者缴付的申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0,521,147.05元。 2016年3月2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及

保荐费用后向公司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6）45030005号）验

证，截至2016年3月24日，公司实际已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9,348,859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0,521,147.05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

币17,424,857.3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73,096,289.66元。

（四）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公司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并于2016年4月1日获得登记公司出具的《股份登

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等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前一交易日日终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19�年4月14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到交易日。

（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在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

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二、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三）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9,348,859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四）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4年9月3日）。本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15.92元/股。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于2015年6月24日实施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本次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9.95元/股。 计算公式如下：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

发行价格/（1+每股转增股本数）。

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宜，董事会将按有关规定调整发行价格。

（五）募集资金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590,521,147.05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7,424,857.3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73,096,289.66

元。

（六）发行对象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南通富海、博创金甬、上海静观和石莉。

发行对象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南通富海

19,458,642 193,613,490.84

2

博创金甬

19,458,642 193,613,490.84

3

上海静观

10,702,254 106,487,419.95

4

石莉

9,729,321 96,806,745.42

总计

59,348,859 590,521,147.05

本次发行价格为9.95元//股，发行股数为59,348,859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90,521,147.05元。

三、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南通富海、博创金甬、上海静观和石莉，其基本情况如下：

1、南通富海

名称 南通富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号

320600000285224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 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江成路

1088

号内

3

幢

51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宁

认缴出资额

35,000

万元

实缴出资额

955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5

月

8

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南通富海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属性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比例

李宁 自然人 普通合伙人

35.00 0.10% 35.00 3.66%

陈松林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34,965.00 99.90% 920.00 96.34%

合 计

35,000.00 100.00% 955.00 100.00%

2、博创金甬

名称 宁波博创金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号

330206000200097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 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二号办公楼

52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孙培源

认缴出资额

20,000

万元

实缴出资额

2,03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3

年

11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

博创金甬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属性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比例

孙培源 自然人 普通合伙人

100.00 0.50% 40.00 1.97%

博创厚朴（北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0.25% 50.00 2.46%

李光廷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4,500.00 22.5% 1,800.00 88.67%

周杨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350.00 1.75% 140.00 6.90%

景莉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15,000.00 75.00% 0.00 0.00%

合 计

20,000.00 100.00% 2,030.00 100.00%

博创厚朴（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如下：

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比例

周晓静

475.00 95.00% 475.00 95.00%

武小燕

25.00 5.00% 25.00 5.00%

合 计

500.00 100.00% 500.00 100.00%

3、上海静观

名称 上海静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310115002229724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

530

号

321-20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方国彪

认缴出资额

20,000

万元

实缴出资额

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1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投资咨询（除经纪）

上海静观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属性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出资比

例

方国彪 自然人 普通合伙人

18,000.00 90.00% 0.00 0.00%

黑龙江友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 10.00% 0.00 0.00%

合 计

20,000.00 100.00% 0.00 0.00%

黑龙江友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如下：

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比例

王华琴

400.00 99.50% 400.00 99.50%

李日松

2.00 0.50% 2.00 0.50%

合 计

402.00 100.00% 402.00 100.00%

4、石莉

身份证号：45030419780731****

住址：广西桂林市象山区环城西一路156号22栋201室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发行对象在本次发行之前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保荐代表人：杨苏、吴义铭

项目协办人：李岩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

电 话：010-83321177

传 真：010-83321155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赵洋

经办律师：任为、李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7号华贸中心3号写字楼34层

电 话： 010-� 58091000

传 真：010-58091100

（三）审计机构：瑞华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 顾仁荣

经办注册会计师：傅虹、刘毅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5-11层

电 话：010-88095588

传 真：010-88091199

第三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6年3月15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彭朋

35,089,763 15.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555,648 4.58%

洪长江

9,158,922 3.97%

李日会

8,590,000 3.73%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华融·聖熙

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520,681 3.7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47,719 2.5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62,391 2.24%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42,636 2.14%

张弛

4,800,000 2.0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外延增长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5,201 1.74%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彭朋

35,089,763 12.10%

南通富海

19,458,642 6.71%

博创金甬

19,458,642 6.71%

上海静观

10,702,254 3.6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555,648 3.64%

石莉

9,729,321 3.36%

洪长江

9,158,922 3.16%

李日会

8,590,000 2.96%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华融·聖熙

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520,681 2.9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523,593 1.91%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是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未

发生变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59,348,859股。 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后股本结构

股份数量 股权比例 股份数量 股权比例

彭朋

35,089,763 15.22% 35,089,763 12.10%

南通富海

- - 19,458,642 6.71%

博创金甬

- - 19,458,642 6.71%

上海静观

- - 10,702,254 3.69%

石莉

- - 9,729,321 3.36%

其他社会公众股

195,476,075 84.78% 195,476,075 67.43%

股份总数

230,565,838 100.00% 289,914,697 100.00%

公司原有股东持股比例将有所下降，但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彭朋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发行

前持有公司股票35,089,7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22%，彭朋先生没有参与此次发行，发行后，彭朋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5,089,763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2.10%。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总额与净资产额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下降，营运资金更加充足，整体资金实力得到提

升，公司资本结构更趋稳健，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的投入，包括开展智能电视、家庭智能娱乐终端的销售和运营，加

大华尚沙发院线影视剧版权的投入。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

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

独立性。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五）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六）本次发行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在业务经营方面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亦不会发生公

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导致关联交易增加的情形。

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和2014年度财务报告均经瑞华事务所审计并分别出具了中瑞岳华审字[2013]第5208号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4]

第45030003号审计报告和瑞华审字[2015]第[45030001]号审计报告。上述审计报告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财务

报告未经审计。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9.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资产总额

1,675,959,690.49 1,119,018,699.92 660,486,511.96 416,137,353.52

负债总额

811,913,576.40 316,229,619.18 132,360,709.93 150,238,056.26

股东权益

821,765,776.98 802,789,080.74 528,125,802.03 265,899,297.26

少数股东权益

42,280,337.11 6,544.16 - -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230,855,263.53 242,838,734.70 176,732,396.53 187,148,532.77

营业成本

134,618,838.88 167,273,093.42 121,901,362.66 128,310,633.08

营业利润

26,979,019.69 23,759,198.22 11,508,254.66 9,131,925.90

利润总额

27,697,743.94 24,801,884.34 12,688,026.39 9,434,945.40

净利润

27,504,599.08 21,745,143.44 10,870,993.52 8,720,769.92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18,983,240.40 21,738,599.28 10,870,993.52 8,720,769.92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1,598,812.53 29,100,197.85 10,257,400.40 12,804,667.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39,084,508.52 -85,852,239.67 -168,022,595.95 -50,145,953.1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59,483,227.97 143,547,419.24 214,158,511.41 1,191,484.52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9.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流动比率

1.47 2.09 4.40 1.44

速动比率

1.15 1.75 2.13 0.9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

）

38.64 25.02 19.62 35.55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

）

48.44 28.26 20.04 36.10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03 2.74 2.53 3.39

存货周转率（次）

1.22 2.02 1.61 1.88

每股净资产（元）

3.57 5.57 4.48 3.11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09 0.20 0.09 0.15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44 0.60 0.48 -0.4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收益（元）

基本

0.0823 0.1633 0.1042 0.1021

稀释

0.0823 0.1633 0.1042 0.10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资产收益率

（

%

）

全面摊薄

2.31 2.71 2.06 3.28

加权平均

2.34 3.17 2.60 3.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元）

基本

0.0752 0.1459 0.0900 0.0935

稀释

0.0752 0.1459 0.0900 0.09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率

（

%

）

全面摊薄

2.11 2.42 1.78 3.00

加权平均

2.14 2.83 2.25 3.01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十四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59,

348,859股（含59,348,859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590,521,147.05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

将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的投入，包括开展智能电视、家庭智能娱乐终端的销售和运营，加大华尚沙发院线影视剧版权的投入，以满足公司业务

扩展的资金需求。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管理

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

的使用情况。

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存放于本次非公开发行专用账户，账户名称及账号如下：

户名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桂林银行城中支行

账号

000169326300351

第六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东方网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募集资金投向等各个方面均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

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的最终持有人和受益人

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南通富海、博创金甬、上海静观和石莉最终出资均为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资金，

未采用结构化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

（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2、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数量及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规定；3、自然人认购方石莉的认购资金拟来源于其自有

资金或合法筹集资金，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十八条、《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和《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第二条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范畴，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 南通富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宁波博创金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静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名有限合伙认购方均已作为基金管理人在基金业协

会进行了登记。 4、本次发行已履行完毕的发行过程与发行结果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2014年12月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期限：保荐机构推荐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推荐期间；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

计年度的持续督导期间。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

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条件。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流通安排

本公司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并于2016年4月1日获得登记公司出具的《股份登

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等材料。 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前一交易日日终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均为36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分别为2019年4月14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在发行人、保荐机构办公地址查询：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8日

(上接B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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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安排

������

3

、强制转股比例及确定方式

公司将按照中国银监会的相关要求，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确认所需进行强制转股

的优先股票面总金额，对届时已发行且存续的优先股实施强制转股，其中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

为：

Q=V0/P

其中：

Q

为转股数量；

V0

为届时优先股股东持有的需转股的优先股票面总金额；

P

为届时有

效的强制转股价格。

优先股强制转股导致优先股股东持有的普通股不足一股的余额部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理；如无相关规定，将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的，还应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4

、强制转股期限

本次优先股强制转股期为自优先股发行完成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 至优先股被全部赎回

或转股之日止。

5

、强制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实施强制转股的优先股任何尚未支付的应付股息将不再支付。 因本次优先股转股而增加

的公司普通股享有与原普通股同等的权益， 在普通股股利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

有普通股股东（含因本次优先股强制转股形成的普通股股东），均参与当期普通股股利分配，享

有同等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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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安排

1

、赎回权的行使主体

本次优先股的赎回权为公司所有，公司行使赎回权以取得中国银监会的批准为前提条件，

优先股股东无权要求公司赎回优先股，且不应形成优先股将被赎回的预期。本次优先股不设置

回售条款，优先股股东无权向公司回售其所持有的优先股。

2

、赎回条件及赎回期

本次优先股自发行结束之日（即

2016

年

3

月

28

日）起

5

年后，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并符合相关

要求，公司有权于每年的计息日赎回全部或部分本次优先股，赎回期至本次优先股被全部赎回

或转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在赎回期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市场情况

及中国银监会的批准，全权办理与赎回相关的所有事宜。

公司行使赎回权需要符合以下要求：（

1

）公司使用同等或更高质量的资本工具替换被赎回

的本次优先股， 并且只有在收入能力具备可持续性的条件下才能实施资本工具的替换； 或者

（

2

）公司行使赎回权后的资本水平仍明显高于中国银监会规定的监管资本要求。

3

、赎回价格及其确定原则

本次优先股以现金方式赎回， 赎回价格为优先股票面金额加当期已宣告且尚未支付的股

息。

14

评级安排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 结合相关监管规

定，出具了《

2015

年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信用评级报告》，本公司的主体信

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发行优先股的信用等级为

AA+

。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在本次优先股信用等级有效期内或者本次优先股存续期内对

本次优先股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15

担保安排 本次优先股无担保安排。

16

转让安排

本次发行优先股不设限售期， 发行后将按相关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交易平台进行转

让。转让环节的投资者适当性标准将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相同条款优先股经交易或转

让后，投资者不超过二百人。

17

表决权恢复的安排

1

、表决权恢复条款

在本次优先股存续期间， 公司累计三个会计年度或连续两个会计年度未按约定支付优先

股股息的，股东大会批准当年不按约定分配利润的方案次日起，优先股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与普通股股东共同表决。

恢复表决权的每股优先股股份享有的普通股表决权计算公式如下：

N=V/Pn

其中：

N

为每股优先股股份享有的普通股表决权；

V

为优先股股东持有的每股优先股票面

金额；模拟转股价格

Pn

为审议本次优先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2015

年

4

月

17

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公司普通股股票交易均价（即

14.00

元

/

股）进行除权调整后有效的模拟转股价。

优先股表决权恢复时导致优先股股东持有的普通股表决权份额不足为一股的余额部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理；如无相关规定的，将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2

、表决权恢复时模拟转股价格调整方式

自公司董事会通过本次优先股发行方案之日起，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不包括因公司发行的附有可转为普通股条款的融资工具转股而增加的股本，如优先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配股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表决权恢复时模拟转股价格将按下

述公式进行调整：

送股或转增股本后的模拟转股价格：

P1=P0/

（

1+n

）；

增发新股或配股后的模拟转股价格：

P1=P0×

（

N+Q×

（

A/M

））

/

（

N+Q

）；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有效的模拟转股价格，

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

Q

为该次增发新股或配

股的数量，

N

为该次增发新股或配股前公司普通股总股本数，

A

为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M

为该次增发新股或配股的公告日（指已生效且不可撤销的增发或配股条款的公告）前一交易日

普通股收盘价，

P1

为调整后的有效模拟价格。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变化情况时，将依次对表决权恢复时的模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并按照

规定进行相应信息披露。

当公司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及股东权益

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优先股股东的权益时，公司将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

分保护及平衡优先股股东和普通股股东权益的原则， 视具体情况调整表决权恢复时的模拟转

股价格。 有关表决权恢复时的模拟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制订。

本次优先股的表决权恢复时的模拟转股价格不因公司派发普通股现金股利的行为而进行

调整。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按照每

10

股转增

2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次转增股本

后，模拟转股价格调整为

11.67

元。

3

、恢复条款的解除

表决权恢复后，当公司已全额支付当年度优先股股息的，则自全额付息之日起优先股股东

根据表决权恢复条款取得的表决权终止，但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后续如再

次触发表决权恢复条款的，优先股股东的表决权可以重新恢复。

18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后，本次发行优先股所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其他

一级资本。

19

其他特别条款的说明 无

第三章 发行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建

经办人员： 刘湛、李甲、魏群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

号

联系电话：

010-85237362

、

010-85238995

、

010-85238614

传真：

010-85239618

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 吕晓峰、隋玉瑶

项目协办人： 严林娟

经办人员： 宋双喜、李德民、张松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联系电话：

010-65608299

传真：

010-65608451

三、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德红

经办人员： 徐岚、刘登舟、孙琳、苗涛、蔡锐、李甲稳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联系电话：

021-38676666

传真：

021-38670666

名称：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侯巍

经办人员： 罗民、严小洋、李菁、万琦琛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华贸中心

1

座

22

层

联系电话：

010-59026600

传真：

010-59026970

四、发行人律师

名称：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李大进

经办律师： 邢冬梅、程静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8

号亮马河大厦写字楼

1

座

20

层

联系电话：

010-65906639

传真：

010-65107030

五、审计机构

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曾顺福

经办会计师： 吕静、李婧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

号

30

楼

联系电话：

021-61418888

传真：

021-63350003

名称：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徐华

经办会计师： 卫俏嫔

住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

联系电话：

010-85665003

传真：

010-85665097

六、验资机构

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曾顺福

经办会计师： 吕静、李杰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

号

30

楼

联系电话：

021-61418888

传真：

021-63350003

七、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关敬如

经办评级人员： 王维、梁晓佩、张一弛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

760

号安基大厦

21

楼

联系电话：

021-51019090

传真：

021-51019030

八、申请转让的证券交易所

名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021-68808888

传真：

021-68804868

九、股票登记机构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6

楼

联系电话：

021-58708888

传真：

021-58899400

十、收款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城支行营业室

账户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0200080719027304381

第四章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和持续督导责任的内容及履行方式

一、本次发行定价过程的合规性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与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并获得了中国银监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全

部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

股息率。 整个过程符合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国务院关于开

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三、持续督导责任的内容及履行方式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保荐机构通过

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对华夏银行进行持续督导，具体情况如下：

1、督导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交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2、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3、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

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4、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向上交

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5、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

督促发行人予以更正或补充，如发行人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交所报告。

6、关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交所纪律处分或者被

上交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7、持续关注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如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

应及时向上交所报告。

8、关注公共传媒关于发行人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

9、在持续督导期间发现上交所规定的情形的，保荐机构应督促发行人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交所报告。

10、制定对发行人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11、发行人出现上交所规定的情形的，保荐机构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交所要求的期限内，对发行人

进行专项现场检查。

第五章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发行人内部必要的批准及授权以及银监会和证监会的核准；为本次发行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

书》和《申购报价单》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之过程参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发行过

程公平、公正；经上述发行过程所确定的认购对象、票面股息率、发行优先股数量、各认购对象所获配售优先股等发行结果公

平、公正，符合《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等适用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优先股申请在上交所转让尚待获得上交所的审

核同意。

第六章 全体董事声明与承诺

一、全体董事关于发行情况报告书的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全体董事关于填补回报具体措施的承诺

本次优先股发行后，如不考虑本次发行优先股所产生的效益，由于优先股股东优先于普通股股东获得利润分配，将会减

少归属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从而降低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每股收益。但优先股作为其他一级

资本，能够有效支持公司资产规模增长并产生一定的收益，在公司保持目前资本经营效率的前提下，本次发行优先股将有利

于未来提高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及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每股收益。

考虑本次发行对普通股股东即期回报摊薄的潜在影响，为保护公司普通股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公司将采取以下措

施，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股东回报水平，以填补本次优先股发行对摊薄普通股股东即期回报的影响：

1、合理利用募集资金，提高使用效率。优先股作为其他一级资本，能够有效支持公司资产规模增长并产生效益。募集资金

到位后，公司将合理利用募集资金，提高使用效率，使发行优先股所产生的收益尽快覆盖优先股股息，从而填补本次发行对普

通股股东即期回报的摊薄。

2、加快经营转型，推进结构效益型发展。 坚定实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商” 战略，在保持规模适度增长的基础上，加快经

营转型，深化结构调整，大力降本增效，实现服务专业化、业务品牌化、经营特色化、管理精细化。

3、优化资本资源配置，提高资本使用效率。 完善经济资本管理模式，不断深化资本投入产出机制建设，改善资本资源分配

和绩效考核，促使资本资源向效益好、风险低的产品、业务和区域倾斜，不断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4、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以全面风险管理为主线，完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强化信用风

险统筹管理，优化授信业务流程，加强市场、操作、流动性风险管理，强化声誉和法律风险的管控，加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

设，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实现业务发展、风险管理的有机结合。

5、注重股东回报，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重视股东合理投资回报，兼顾公司合理利润留存需要，在盈利和资

本充足率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远发展要求的前提下，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方案，优先采用现金分红，为股东提供持续、稳

定、合理的投资回报。

董事签字：

吴 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李汝革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邹立宾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丁世龙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Robert� Vogtle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李剑波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樊大志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刘春华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任永光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赵军学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曾湘泉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于长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肖 微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陈永宏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杨德林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王化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2日

第七章 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严林娟

保荐代表人：

吕晓峰 隋玉瑶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2日

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杨德红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2日

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侯 巍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4月12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律师

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邢冬梅 静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李大进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2016年4月12日

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2013及2014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的内容

与本所出具的2013及2014年度审计报告（报告编号：德师报（审）字（14）第P1112号、德师报（审）字（15）第P0105号）不存在

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上述审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

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声明仅供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报送监管机构及公告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作其他用途使

用。

签字注册会计师：

吕 静 李 婧

张军峰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曾顺福

德勤永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6年4月12日

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2012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的内容与本所

出具的2012年度审计报告（报告编号：致同审字（2013）第110ZA0996号）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上述审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

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声明仅供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报送监管机构及公告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作其他用途使

用。

签字注册会计师：

卫俏嫔 李惠琦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徐 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6年4月12日

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上述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

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声明仅供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报送监管机构及公告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作其他用途使

用。

签字注册会计师：

吕 静 李 杰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曾顺福

德勤永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6年4月12日

信用评级机构声明

本机构及签字的资信评级人员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机构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机构及签字的资信评级人员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资信评级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募集说明书不致因所

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资信评级人员：

王 维 梁晓佩

张一弛

资信评级机构负责人：

关敬如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2日

第八章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在发行人、保荐机构办公地址查询：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

特此公告。

2016年 4 月 13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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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及全体股东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东方网络”或“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

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发行对象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为南通富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通富海” ）、宁波博创金甬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博创金甬” ）、上海静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静观” ）和自然人石莉，各认购对象承诺：自本次发

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即2016年4月14日）起，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36个月内不转让和上市交易；申请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

中认购的股份进行锁定处理，锁定期自东方网络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即2016年4月14日至2019年4月14日，2019年4月14日

（如遇非交易日顺延）可上市流通。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本保荐机构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

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人律师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承诺：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

要，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及其摘要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会计师事务所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会计师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审计机构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

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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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1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核准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58�号），核准公司发行股份，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1月2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59,348,859股（含59,348,859股），其中南通富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19,458,642股，宁波博创

金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购19,458,642股，上海静观创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 10,702,254股，石莉认购9,729,321股。

公司就本次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已于2016年4月 1�日取得其出具的《股份登记申

请受理确认书》等材料。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2016年4月14�日。公司总股本由发行前的230,565,838股变

更为289,914,697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南通富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通富海”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南通富海

持有公司股份19,458,6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东方

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南通富海）》。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宁波博创金甬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博创”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宁波博创

持有公司股份19,458,6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东方

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宁波博创）》。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彭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5,089,763股，占公司总股本15.22%。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彭朋

先生的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其持股比例变为12.10%。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零一六年四月


